
 

國立政治大學 

實習機構名冊 

【依教育部校庫說明，建議版】 

實習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

一、實習機構名冊 

機 構 名 稱  
機構統一編號或

相 關 證 明 字 號 
 

機構所在國家 
□國內 

□海外     
機 構 屬 性 

□政府機構 

□企業機構 

□其他機構 

□政大附屬機構實習 

機 構 

地 址 
 

聯 絡 人 （職稱） 聯 絡 方 式 
電話： 

Email： 

實習工作內容 

/ 需 求 條 件 
 

□學習型實習契

約 

(不具僱傭關係) 

(1)給付津貼類別：可提供實習津貼、獎學金或無。(2)工作時數：每日實習時間 
「不得」超過八小時。(3)每週：實習時間，「不得」超過四十小時。(4) 「不得」
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。 

□工作型實習契

約 

(具僱傭關係) 

(1)給付類別:薪資(需依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以上)。(2)工作時數:每週 40 小時。 
(3)提供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勞工退休金、全民健康保險、就業保險、
團體保險(含意外險)等保險。 

□其他 □公函□實習證明□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

實 習 時 間 
星期   ~星期   ，每週   小時 

        :     ~     :      

輪 班 
□是；實習    時，做    休     
□否 

加班方式說明 □不需加班；□視情況配合加班，並提供補休或加班費 

薪資/津貼額度 
□月薪    元/月；□時薪    元/時 
□津貼    元/月；□實習結束提供獎助學金    元 
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

保險(可複選) 
□勞工保險□勞工職業災害保險□就業保險□全民健康保險□團體保險(含
意外險)等保險 

住宿/膳食 □僅住宿□僅膳食□兩者皆有□兩者皆無 

註:  

1.依教育部來函，如為開設課程，實習合作機構須經學校辦理實地（現場）評估並製作評估

紀錄，經系級實習委員會審議確認後，始得列入實習機構名冊，本表請各實習承辦單位妥善

留存。 

2.重要提醒： 

(1) 學生至校外進行實習前，各系所學程應為實習學生完成投保實習保險，以保障其實習期

115.3.13版 



 

間人身安全。 

(2) 教育部共同供應契約僅作為實習安全保障之參考，並非強制須使用該契約。（教育部歷次

來函均公告於本校實習政策專區） 

(3) 若共同供應契約內容無法符合實際需求，系所學程得自行洽詢其他保險業者投保，惟保

障內容不得低於教育部共同供應契約之保障標準。 

(4)另實習機構名冊，請各系所自存，以利後續至本校校務資料庫填報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
